
元智大學自辦品質保證認定

通識教育評鑑與系所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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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遠東集團創辦人
創設「元智工學院」

2005 - 2007
全國12所頂尖大學之一

2005 - 2017
教學卓越＆頂尖研究雙項獎勵

-教學卓越(2005-2017)

-燃料電池＆通訊科技 (2005-2010)

-大數據與數位匯流 (2014-2017)

2011
•全球第一所

ISO 50001能源管理
國際驗證大學

•經濟部能源局
節能標竿傑出獎

1997
改名「元智大學」

2003
第一所
國家品質獎大學

2002
第一所全面
雙語教學大學

2018
高教深耕計畫
持續獎勵

2021
通過AACSB國際商管
教育持續認證

2020
通過IEET國際
工程教育持續
認證

2022
• Cheers 雜誌「大學辦學績效成長 Top 20」
•遠見雜誌 x 104人力銀行
-學群起薪最佳大學：工程、電機、資訊、管理學群全國前十強
-熱門研究所起薪：管理私校第一，資訊、工程私校第二

2019
教育部第二週期大
學校務評鑑
各項目皆獲通過

2019
自辦系所/通識品質保
證認定經教育部認可
通過

2024
• USR大學社會責任楷模獎
•全國社團評鑑全能滿貫獎
•榮獲台灣十大永續典範大學獎
•榮獲永續報告書獎銀級

發展沿革與近年辦學績效

2023
•經濟部節能標竿獎金獎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
•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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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93 

(31.4%)

副教授 93

(31.4%) 

助理教授 91

(30.7%)

講師 4

(1.4)%)

專案教師 15

(5.1%)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專案教師

教學單位

大數據中心
AI中心
綠科中心
通訊中心

老人福祉中心
環科中心
創新創業中心

學術單位 研究單位

學士16 /碩士17 /博士8

學士班

7180

碩士班 820

碩專班 525

博士班 238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專班 博士班

學位生8,763人 專任教師296人(不含教官)

助理教授以上93.6%

【各學院英語學士班；管院/電院以學院為核心】

行政單位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研發處
資服處

全球處
秘書室
人事室
會計室

工程學院
資訊學院
管理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電機通訊學院
醫護學院113學年

通識教學部
體育室
軍訓室

終身教育部
國際書院
企業書院

學校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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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品質保證機制

畢業校友
▪畢業生流向調查
▪校友滿意度問卷調查

教職員
▪校級會議參與 ▪導師集會活動
▪全校教師座談(每學期)、全校職員座談

社會大眾
▪辦理社區活動 ▪與民間商家合作
▪共享學校資源

學生家長
▪家長訪校日活動
▪學校網頁意見交流信箱

企業雇主
▪雇主對校友滿意度調查
▪廠商職務類別核心能力問卷

在學生
▪校級會議參與 ▪學習問卷調查
▪全校學生座談(每學期)

教學
輔導

互動
關係人
意見蒐集

校務
行政

外部
評鑑

內部意見蒐集 外部意見蒐集

教師評鑑與獎勵
教學品質保證系統
▪學科課程輔導機制
▪學生學習問卷調查
▪教學計畫書上網
▪預警輔導系統

內部控制內部稽核
校務研究

校務評鑑
教學評鑑
▪系所評鑑 ▪ IEET認證
▪ AACSB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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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於106年4月函知不再受理大學自辦外部評鑑，在確保教學品質之前提下，由各校自行規劃辦理

106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持續辦理系所評鑑

(一) 自辦：以自辦內、外部評鑑向高教評鑑中心申請認定

(二) 委託外部單位評鑑： IEET 工程認證、AACSB 認證

本週期自辦系所評鑑和通識教育評鑑規畫

評鑑方式 學院/部 認證/認定期程

IEET

工程認證

工程學院

電通學院

醫護學院

工管系、化材系：2019/8~2025/7（通過六年）、2025/11週期訪視

機械系、電機系：2019/8~2022/7（通過三年），2022/8-2025/12（通過三年）、2025/11週期訪視

工院英語學士班、電通院英語學士班、生技所，2023/1-2025/12（通過三年）、2025/11期中訪視

資訊學院 資工系、資管系、資傳系、生醫碩、資院英語學士班，2025/11週期訪視

AACSB 管理學院 2022年2月獲得認證，認證週期2022～2026（效期五年）

自辦系所評鑑

人社學院

醫護學院

通識教學部

應外系、中語系、社政系、藝設系、文產博、人社英語學士班

醫學研究所 首次參加自辦系所評鑑

通識教學部

2025/10/16外部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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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 - 法規依據

元智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點選連結)

• 建立各單位之自我評鑑機制、提升整體教育品質與增進辦學績效

• 適用對象為本校組織規程內所設置之教學單位及行政單位。評鑑時程以每6年為一週期

元智大學「教學單位自我評鑑作業規範」(點選連結)

• 作業規範項目包含：受評單位、受評時間、實施內容、自我評鑑報告等

內控文件「教學單位自我評鑑作業程序書」

• 程序書內容包含：目的、範圍、權責、依據相關文件等

• 作業程序包含：作業項目說明、控制重點、表單規範等

元智大學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

• 自辦品保辦法、自辦品保指導委員會之組織與運作、訪視委員遴選與研習、自辦品保項目與指標

• 自辦品保程序、自辦品保支持系統、自辦品保結果與改善、作業檢討與回饋機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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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品保支持系統

規劃、推動及督導系所評鑑專責單位實施自我評鑑業務，並追蹤持續改善結果

各單位辦理自我評鑑所需之經費，由秘書室依年度工作計畫統籌編列預算支應

規劃自我評鑑教育訓練，校內教職同仁「品保研習」，方式為評鑑實務講座

依高教評鑑中心規範，辦理內部及外部評鑑委員教育訓練

規劃項目包含：機制認定申請、各級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成立、評鑑研習、自

評資料收集及確認、評鑑委員聘任、經費規劃、補助款申請、內部及外部評

鑑、各級會議召開、自辦品保結果認定申請、檢討及改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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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 ╴階段規劃

前置準備

• 資料蒐集、

分析、查證

• 涵蓋的層面

包括輸入、

過程（程序、

服務）及結

果

• 自評實施計

畫書編撰

內部評鑑

• 自評報告書

審查

• 安排資料查

閱、與教職

員生座談、

教學設備及

空間檢視等

活動

外部評鑑

• 自評報告書

審查

• 評鑑程序包

括：受評單

位簡報、資

料檢閱、場

地與設備檢

視、相關人

員晤談

自我改善

• 提出自我

改善計畫

• 自我改善

檢核

• 自評結果

報告書編

撰

2025.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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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 - 組織及實施架構

指導全校自我評鑑相關事宜
審議自我評鑑結果及改善策略

負責各層級評鑑事宜之規劃、
督導、推動與追蹤管考

受評單位
評鑑工作小組

負責執行評鑑相關工作

負責評鑑執行、資料蒐集、
報告撰寫等

外部評鑑
內部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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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評鑑實地訪評行程
時間 項目

09:00-09:30 教育訓練與委員研習（主秘簡報）

09:30-09:40 委員前往受評單位（由訪評專員陪同至各受評單位）

09:40-10:10 評鑑委員預備會議

10:10-10:40 受評單位簡報

10:40-11:10 晤談時間 (主管、教師、職員)、同時開始填報問卷

11:10-12:00 訪評資料檢閱

12:00-13:00 午餐

13:00-13:30 教學設施與設備檢視

13:30-15:00 晤談時間 (學生代表、畢業系友)

15:00-16:00 委員撰寫訪評意見書

16:00-16:30 綜合座談

16:30 提出認定結果總評表/委員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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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團訪評專員 ╴任務與工作要項

⚫ 訪評前聯繫委員：確認資料收件、訪評行程提醒及確認
到校方式

⚫ 分送委員名牌、引領委員至受評系所

⚫ 訪評行程控管

⚫ 隨行視委員需求與受評系所溝通

⚫ 收齊訪評資料，包含：利益迴避保證書、簽到單、晤談
名單、問卷調查、參考效標檢核表、待釐清問題回復、
實地訪評報告書、認定結果總評表、委員回饋單

⚫ 委員手稿資料繕打編排

⚫ 安排委員離校

協助委員完成工作

溝通橋樑角色

維持流程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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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評鑑 ╴訪評專員安排

學院 受評單位 訪評專員

人文社會
學院

1. 人社院英語學士班 徐惟恩（秘書室-永續中心）

2. 中語系 李碧蓮（工管系）

3. 應外系 呂韋蒨（人事室）

4. 社政系 宋芯頤（秘書室-校務研究中心）

5. 藝設系 彭本琪（管院認證辦公室）

6. 文化產業與文化政策博士學位學程 廖月華（秘書室）

醫護學院 7. 醫研所 陳玫燕（秘書室）

通識教學部 8.通識教學部 潘佩麟（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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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評鑑 ╴項目及參考效標
評鑑涵蓋教育目標、課程、教學、師資、學習資源與成效、畢業生生涯追蹤、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

項目 參考效標

系所發展、經營及改善

• 系所目標、特色與發展

• 系所課程規劃、開設與評估

• 系所經營、行政支持與成效

• 系所自我評估與持續改善

教師與教學

• 教師遴聘、組成、專業及其與教育目標、課程與學生學習之關係

•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及其支持系統

• 教師學術與專業、輔導及服務之發展及其支持系統

• 教師教學、學術與專業、輔導及服務之表現

學生與學習

• 招生策略入學管道與就學管理

• 學生課業學習及其支持系統

• 學生其他學習及其支持系統

• 學生學習成效與回饋

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
• 提供教育機會均等之作法與成效

• 永續作法與成效

• 展現社會責任之作法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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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評鑑 ╴項目及參考效標
通識教育與院系專業教育融合，確保大學教育能達到培養健全人格與優質公民素養之全人教育目標

項目 參考效標

理念、目標與自我改善

• 通識教育之內涵與呼應現階段學校辦學之教育目標

• 通識教育配合學校自我評鑑機制進行品質改善機制作法及成效

• 通識教育專責單位行政運作確保課程規劃、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之品質

• 落實前次自我評鑑之追蹤檢討及改善情形

課程規劃、設計與特色

• 依據通識教育理念與目標進行通識課程規劃之機制運作

• 通識教育具備合宜課程架構與課程設計

• 教師開設通識課程之審查機制、運作情形與評估成效

• 學生對通識教育目標之認同程度與推動通識教育品質改善情形

• 通識教育課程特色與成效

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 專兼任授課教師之遴聘（含主動邀請授課）符合通識課程開設需求

• 授課教師依據課程所培養之基本素養與教學目標進行教學設計與學習評量設計

• 授課教師提升通識教學專業能力之機制與運作

• 通識教育依據規劃之通識教育理念內涵，評估課程品質之機制與成效

學生學習資源與環境
• 學習資源符合通識教育課程與教學需求之情形

• 通識教育配合課程需求規劃多元學習活動與學習環境之情形

• 通識教育對學生學習輔導機制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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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評鑑 ╴量化指標

教師類學生類 教師類 其他特色

• 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數 • 專任教師總人數 • 系所發展特色項目
(各系自訂)

• 本國學生出國進修、交流人數 • 兼任教師總人數

• 休學人數 • 專任教師研究計畫數

• 退學人數 • 外籍學者來訪人次

• 學生通過公職考試與證照人次 • 專任教師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 學生通過外語證照人次 • 專任教師參與國際學術合作人次

• 學生參與競賽獲獎人次 • 專任教師發表專業學術期刊或學報論文數

• 學生論文出版及展演活動人次 • 專任教師發表研討會論文數

• 在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人次 • 專任教師發表專書數

• 畢業總學生人數 • 專任教師展演活動數

• 專任教師承接產學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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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評鑑結果判定規則
項目 項目判定規則

項目一
4項效標

通過（效期6年） 3個以上效標為優或符合，且無不符合

通過（效期3年） 非「通過（效期6年）」與「重新審查」

重新審查 各項有2個以上效標評不符合

項目二
5項效標

通過（效期6年） 4個以上效標為優或符合，且無不符合

通過（效期3年） 非「通過（效期6年）」與「重新審查」

重新審查 各項有2個以上效標不符合

項目三
4項效標

通過（效期6年） 3個以上效標為優或符合，且無不符合

通過（效期3年） 非「通過（效期6年）」與「重新審查」

重新審查 各項有2個以上效標重點不符合

項目四
3項效標

通過（效期6年） 2個以上效標為優或符合，且無不符合

通過（效期3年） 非「通過（效期6年）」與「重新審查」

重新審查 各項有2個以上效標點不符合

效標判定規則

優 效標評鑑重點皆有達到且具特色／成效

符合 效標評鑑重點皆有達到

部分符合 效標評鑑重點只有部分內容未達到

不符合 效標評鑑重點大部分內容皆未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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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評報告書撰寫說明

報告格式 說明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依據該項目之核心指標，以質化或量化佐證資
料（綜合自評報告、待釐清問題回覆等）及專
業論點與意見陳述受評單位之優點或現況

二、待改善事項
描述受評單位該項目之問題、困難或缺失（以
負面表述）

三、建議事項
針對待改善事項，逐點提出相對應之建議事項，
並明確具體敘明改善作法

四、針對未來發展之
參考建議

對受評單位其他未來發展的建議，但不列入認
可結果之判斷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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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 ╴結果認可
評鑑認可結果、效期及處理方式

系所評鑑認可有效期限

為六年或三年

以評鑑結果正式公布日

起十二個月為改善期

自我評鑑
指導委員會
認定效期

高評中心
評鑑結果

處理方式

通過

（效期6年）
通過-效期6年

依評鑑委員建議事項，受評單位於評鑑結束後之三個月內提出

自我改善計畫，並於一年內完成改善，報校級自評執行委員會

備查

通過

（效期3年）
通過-效期3年

依評鑑委員建議事項，受評單位於評鑑結束後之三個月內提出

自我改善計畫，並於一年內完成改善，後續於有條件通過之效

期結束前，辦理追蹤評鑑。報校級自評執行委員會備查。認

可結果公布後第三年辦理追蹤評鑑。追蹤評鑑之辦理作業依

照該週期評鑑作業機制辦理

重新審查 重新審查

須於一年內進行評鑑項目重新檢視及資料重整，並於結果公

布後第二年，辦理再評鑑。再評鑑之辦理作業依照該週期評

鑑作業機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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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品保結果公布與運用

確保計畫規劃品質與執行成效，透過量化實證資料針對校務相關議題進行分析與研究，並

將相關分析結果反饋予業務執行單位作為流程改善、資源分配及策略擬定之參考

各單位評鑑結果，除供受評單位作為改進之依據外，並將作為學校調整校院資源分配、

修正中長程計畫、及校務發展規劃之重要參考依據

辦學資訊公開，各受評單位辦理自我評鑑過程之相關會議紀錄、自評報告、評鑑結果及後

續改善處理等資料均公告於本校網站，以提供相關單位及關係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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